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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商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第 7條、第 8條修正
草案會議紀錄 

 

壹、 開會時間：104 年 5 月 18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時 30 分 

貳、 開會地點：本部營建署 107 會議室 

參、 主持人：王副署長榮進 

肆、 出席及列席人員：（詳簽到表）               記錄：林瑋浩 

伍、 綜合討論：（略） 

陸、 結論 

一、 本次修正條文係配合智慧綠建築推動方案，並解決實務問

題，有關後續法制作業程序，仍請作業單位視立法院審議都

市更新條例修正草案之時程，機動配合調整之。 

二、 修正條文第 7 條：照案通過。本條係配合智慧建築容積獎勵

項目移列第 8 條，刪除部分文字；考量本條自 97 年 10 月 15

日修正以來，因無智慧建築達一定等級以上始給予獎勵之明

確規定，致無任何個案申請智慧型建築容積獎勵，爰本條獎

勵額度仍以法定容積百分之二十為上限。 

三、 建議修正條文第 8條： 

（一） 請作業單位配合公寓大廈管理條例、本部「綠建築標

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點」及「智慧建築標章

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點」規定，配合修正部分

用詞。 

（二） 有關新建住宅性能評估報告書結構安全性能達三級分

以上者給予容積獎勵部分：考量本次修正係為配合智

慧綠建築推動方案，且住宅性能評估實施辦法後續配

套辦理方式尚未完成，爰暫不納入本次修正。 

（三） 有關獎勵額度上限部分：配合新建住宅性能評估暫不

納入本次修正，本條獎勵額度仍維持法定容積百分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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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為上限。另考量智慧建築標章尚待推動，本辦法暫

不明定智慧建築獎勵額度上限，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得參考臺北市及新北市所訂建築容積獎勵核算基

準，分別規範符合綠建築黃金級以上及智慧建築銀級

以上之各等級獎勵額度，並不得超過本條所定獎勵額

度上限。 

（四） 有關綠建築或智慧建築設施、設備管理維護費用部分： 

為確保都市更新事業於取得容積獎勵後，綠建築或智

慧建築設施、設備能永續經營，並配合本部修正「綠

建築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點」及「智慧建

築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點」規定相關標章

之有效期限延長為 5 年，明定實施者應分別提列 15 年

之維護管理費用確屬必要。 

（五） 第 8 條條文修正為：「建築基地及建築物取得內政部候

選綠建築證書或候選智慧建築證書，且綠建築等級為

黃金級以上、智慧建築等級為銀級以上者，得給予容

積獎勵，其獎勵額度以法定容積百分之十為上限。（第

一項）前項獎勵經各級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，實施者

應與地方主管機關簽訂協議書，納入都市更新事業計

畫，並自願繳交建築物造價一定比例金額之保證金，

保證於使用執照核發後二年內，取得綠建築或智慧建

築標章。未依協議取得綠建築或智慧建築標章者，保

證金不予歸還，納入當地地方主管機關設立之都市更

新基金；依協議取得綠建築或智慧建築標章者，保證

金無息退還。（第二項）前項保證金，應由實施者提供

現金、或等值之無記名政府公債、定期存款單、銀行

開立之本行支票繳納或取具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之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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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機構之書面保證。但書面保證應以該金融機構營業

執照登記有保證業務者為限。（第三項）實施者提供金

融機構之書面保證或辦理質權設定之定期存款單，應

加註拋棄行使抵銷權及先訴抗辯權。（第四項）      

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零○年○月○日修正後，依本條

規定申請綠建築或智慧建築容積獎勵者，實施者應分

別提列十五年之綠建築或智慧建築設施、設備管理維

護費用，納入公寓大廈之公共基金。（第五項）前項管

理維護費用之繳交，準用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十八條

第二項規定。（第六項）」 

柒、 散會（下午 4 時 20 分） 














